
*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起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116) 

 
 

自願公告 

 

本公告乃由美亞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作出的自願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僅此宣佈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百門投資有限公司（「百

門」），曾向廣州市公安局，黃埔區分局（「公安局」）舉報廣州美亞股份有限公司（「廣

州美亞」）前董事包括羅漢、沈享將等人於二零一四年期間偽造百門公章及股東代表簽

名非法進行修改廣州美亞的公司章程細則（「案件」）。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公安

局通知百門案件已被接納及立案。 

 

若上述案件有進一步進展，本公司將作出進一步披露。 
 
 

承董事會命           

美亞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李國樑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是李國樑先生、徐立地先生

及林錦和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是夏良炳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是劉

國雄先生、吳卓倫先生及鄧世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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